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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等 

1.1  任务来源 

根据国标委发〔2021〕12 号文件，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

2021 年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由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北京管

理处负责《文物出境审核规范 第 22部分：玉石器》制定工作，计划

编号(20210636-T-453)。 

1.2  制定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文物出境由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文

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0 年，中央人民政

府就发布了《禁止珍费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20 世纪 60 年代，

文化部和对外贸易部制定了《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对各类文物

出境时限作出明确的规定。2007 年，文化部颁布的《文物进出境审核

管理办法》和国家文物局修订并发布的《文物出境审核标准》的实施，

标志着我国文物进出境审核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的管理体系。 

禁止和防止文物的非法出境已成为国际共识，中国作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

的方法的公约》及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

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对文物出口采取国际通行的许可证管理制度。

这是国家维护文化遗产主权，加强文物保护，防止文物流失的重要保

障。 

为更好贯彻落实文物保护相关政策，适应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

领域标准化的战略要求，提高文物出境审核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2017年正式公布《文物出境审核规范》（GB/T33290）总则及陶瓷器

等第一批共 17 项目标准内容。 

我国有着悠久的玉石器发展史，文物遗存丰富，玉石器文物是文

物出境审核的一个重要类别。为完善《文物出境审核规范》（GB/T33290）

规范玉石器文物审核工作制定本标准。 

1.3  起草过程 

1.3.1 成立标准起草组 

2021年 4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 2021年第一批推荐

性国家标准计划后，国家文物局、文标委、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北京

管理处三方签订立项合同书。 

2021 年 6 月，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北京管理处组织成立标准起

草组。起草组成员包括：万文君、顾斌、马嘉璇、金志斌、丁霏、虞

海燕、白晓璇。 

起草组成员负责标准内容大纲的制定、资料收集分析、核心技术

要素的确定、标准条款编写、专家意见收集整理等工作。 

1.3.2 形成征求意见稿 

起草组成员通过广泛收集资料和调研，认真学习了 GB/T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20001.5-

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 5 部分：规范标准》、《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9 号）等标准编写的要求和方法，充

分研究了玉石器文物的特点，重点讨论了标准各要素的编排，以及要

求和证实方法的编写逻辑，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2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国家



标准时，还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2.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20001.5-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 5

部分：规范标准》和《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 59 号）的要求和规定编写，紧密结合文物出境审核工作实践，

注重标准的规范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2.2 主要内容 

2.2.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玉石器文物出境的审核程序、审核内容、审核文件

和档案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描述了对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玉石器文物的出境审核。 

2.2.2 术语和定义 

玉石器：使用天然玉石加工制作的器物。 

2.2.3 审核程序 

该条款规定了文物出境审核程序的要求。 

2.2.4 审核内容 

该条款是本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提出了玉石器文物的审核范围，

以及文物出境审核工作中最关键步骤——判断玉石器文物能否出境

的具体要求和方法。 

2.2.5 审核文件 

该条款规定了文物出境审核文件的要求。 

2.2.6 审核文物的档案管理 

该条款规定了文物出境审核文件档案管理的要求。 



2.2.7 证实方法 

该条款给出了审核程序、审核内容、审核文件和档案管理的证实

方法。 

2.3 主要内容的确定依据 

2.3.1 法律法规依据 

文物出境审核是行政许可行为，需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具体

法律法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 

《文物出境审核标准》 

2.3.2 标准依据 

GB/T33290《文物出境审核规范》是一个系列标准，分部标准需

符合 GB/T33290.1总则的要求，并保持一致和协调配套。 

在审核流程遵循《文物出境审核规范》（GB/T33290）标准的基础

上，本文件在总结归纳玉石器文物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文物出境审核

工作已有研究和实践，进一步针对玉石器审核特点在审核标准、审核

内容等方面进行标准化规范，从而不断完善《文物出境审核规范》体

系，提升标准的应用性。 

2.3.3 专业依据 

文物出境审核是一个涉及文物鉴定专业技术的过程，审核过程需

考虑各类文物的特殊性。本标准根据国内外权威专家对玉石器文物的



研究成果，对判断玉石器文物的年代，评定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进行了总结、归纳和研究。 

3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无 

4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

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国际、国外无同类标准。 

5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

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国际、国外无同类标准。 

6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符合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按照《文物出境审核标准》的要求，并结合

《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文物藏品定级标准》等相关文件内容

编写。 

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

和编写》和 GB/T20001.5-2017《标准编写 规则 第 5 部分：规范标

准》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是 GB/T33290《文物出境审核规范》的一部

分，与已发布的 GB/T 33290保持一致和协调配套。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任何专利、版权和著作权等。 

9  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

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1）理顺管理体制，加强机构建设。 

（2）加强队伍建设和专业人员培养。 

（3）注重宣传和信息化建设。 

10  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注： 

不能缺项，没有的填写“无”; 

应根据工作进度不断补充完善直到发布，对重大分歧意见不回避、不隐瞒。 

 


